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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维恩木塑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。 

为保证公司生产原材料及时得到供应，2018 年公司与河南丰利环保科技有

限公司签署《转供电合同》，主要原因是由于河南丰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属于公

司的密度板线条及窗料供应商，其生产设备电力供应不足，为提升其生产能力，

及时向公司交付产品，根据实际用电情况，公司向其提供电力支持。并依据市场

供电价格向其结算电费，共计 137,545.68 元。 

 

（二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1.2019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补

充确认 2018 年度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

弃权票 0 票。在本议案的审议表决中，李海洋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。 

2.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（三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.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河南丰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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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：滑县道口镇卫河路  

注册地址：滑县道口镇卫河路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李海洋 

实际控制人：李海洋  

注册资本：500 万元 

主营业务：环保设备制造及门、窗、家具用环保建材加工。  

（二）关联关系 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李海洋持有其 100%股权，2019 年 1 月

3 日，李海洋已不再持有河南丰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，已不构成关联关系。  

 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（一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价格是参照市场定价协商制定的，是一种公允、合 

理的定价方式；关联交易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本次关 

联交易属正常的关联方业务往来，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市场原则，有利于 

关联双方充分实现资源互补，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，体现了保护全体股东利益的 

原则，也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要的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， 

具有合法性、公允性。 

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2018 年公司与河南丰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署《转供电合同》，由于河南丰

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属于公司的密度板线条及窗料供应商，其生产设备电力供应

不足，为提升其生产能力，及时向公司交付产品，根据实际用电情况，公司向其

提供电力支持，并依据供电局结算价格向其结算电费，共计 137,545.68 元。 

 

五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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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偶发性关联交易为了公司的经营发展所需，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的经

营。以上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、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，不存 

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，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造成不良的影响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河南维恩木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 

 

河南维恩木塑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19 年 4 月 23 日  

 


